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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制度,使涉及本科教学工作的重大问题决策科学化、

民主化、公开化，特成立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并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是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统筹行使学院有关本

科教学事务的评议、审议、评定、咨询和决策等职权。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三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由学院院长、教学副院长、教科办主任、专业方向负责人、

实验中心负责人、院属二级单位负责人、教师代表组成，为不少于 7人的单数，设主任

委员 1名，秘书 1名。 

第四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要行使下列审议职能： 

（一）审议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设置。 

（二）审议学院专业建设规划，对有关本科教学工作的重大事项决策提供指导性意

见。 

（三）审定限项申报的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课程建设项目的差额立项评审

或遴选推荐工作。 

（四）接受学院的委托，对学院教学工作的中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第三章   运行规则 

第五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也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不定

期召开工作会议，审议、决定相关事项，必要时经主任委员或者院长提议可以召开临时

全体会议。会议由委员会秘书负责组织、协调工作。 

第六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委员负责召集和主持。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体会议应有 2/3 以上委员出席方可举行；应当提前 2 个工

作日确定议题并通知与会委员；经与会 1/3 以上委员同意，可以增加临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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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因特殊情况临时不能出席会议，应向委员会主任请假；

不能出席会议的委员不得委托他人参加会议或委托其他委员代为表决。 

第八条 遇有紧急事项不能召开会议时，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可决定采用通讯或信函

方式进行表决。  

第九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议事决策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重大事项经与会委员的

2/3 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第十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决定或者评定的事项与委员本人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

有关，或者具有利益关联的，相关委员须回避。 

第十一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可根据议题议程需要，邀请相关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到

会接受咨询或陈述意见。 

第十二条 教学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应当予以公示，并设置 3-5 个工作日的异议期。在

异议期内如有异议，征得教学委员会主任或1/3以上委员同意，方可召开全体会议复议。

经复议的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经学院党政联席会、院长或 1/3 及以上教学委员会委员提议，并经教学指

导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后，可以修改本章程。 

第十四条 本章程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后执行，学院教科办负责解释。 

  




